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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绿化基金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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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期 （总第 24 期）

北京绿化基金会宣传部 2021 年 2 月 20 日

【工作进展】

北京绿化基金会学习首绿办 1 号文件安排部署全年工作

认真学习首绿办 1 号文件

针对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《关于深入开展 2021

年首都全民义务植树工作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意见），近日

本会召开全体会议认真学习，并结合全年工作任务做出安排

部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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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《意见》重点安排的服务保障好重大义务植树活动、

规范纪念林的建设与管理、加强义务植树责任区、基地的运

行和管理、完善义务植树尽责基地体系建设、加强古树名木

精细化管理等 12 项工作，结合自身工作，北京绿化基金会理

事长杨树田强调，一方面将继续发挥绿化公益组织的宣传发

动优势，动员首都社会各界力量参与生态环境建设，全面推

进全民义务植树工作高质量发展；另一方面持续开展让“古

树活起来”系列活动，积极发挥北京绿化基金会古树名木保

护专项基金平台优势，广泛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古树名木保

护，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。

【晓绿月评】

聚民心 凝众力 示范引领全民义务植树

随着气温回暖，一年一度的造林绿化又将开启。2021 年是全民

义务植树 40 周年，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，进一步加强宣传

发动工作，聚民心，凝众力，发挥领导人的示范引领作用，动员首都

社会各界力量参与绿化，高质量推进全民义务植树工作，应当是我们

为建党百年交出的答卷。

自 1981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《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

动的决议》后，历届领导人均身体力行带头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，

这对动员全社会参与绿化起到了很好的引领示范作用。与此同时，历

届领导人还在活动中对造林绿化工作做出了一系列指示，这无疑为我

https://baike.sogou.com/lemma/ShowInnerLink.htm?lemmaId=6007&ss_c=ssc.citiao.link
https://baike.sogou.com/lemma/ShowInnerLink.htm?lemmaId=551890&ss_c=ssc.citiao.link
https://baike.sogou.com/lemma/ShowInnerLink.htm?lemmaId=551890&ss_c=ssc.citiao.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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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的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。

早在 1956 年，毛泽东同志就曾发出“绿化祖国”号召；1991 年

全民义务植树 10 周年，邓小平同志题词“绿化祖国 造福万代”，江

泽民同志题词“全党动员，全民动手，植树造林，绿化祖国”；2009

年胡锦涛同志指出“希望全社会大力弘扬植绿、护绿、爱绿的文明新

风，积极参与义务植树活动，注重科学、提高质量、加强管护，确保

种一棵、活一棵、成材一棵。”；2016 年习近平同志提出“发扬前

人栽树、后人乘凉精神，多种树、种好树、管好树，让大地山川绿起

来，让人民群众生活环境美起来。”2020 年疫情防控向好情势下习

近平依然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，并强调“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

山银山理念、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美丽中国。”

正是在中央领导人的引领示范下，我国各族人民广泛参与、积极

行动加入到了义务植树大军中，使得我国森林资源持续增长，成为新

世纪以来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快的国家，首都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持续

改善。在植树节来临之际，各级领导干部应积极响应中央号召，以身

作则参与义务植树，同时动员身边的人履行公民义务，提高义务植树

公民尽责率。2021 年，首都全民义务植树工作任务更加艰巨，使命

更加光荣，让我们全力以赴，广泛组织动员社会各界参加到全民义务

植树活动中来。

本会与朝阳区太阳宫地区办事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

1 月 27 日下午，北京绿化基金会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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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太阳宫地区办事处绿化公益战略合作签字仪式在太阳宫

地区办事处举行，北京绿化基金会理事长杨树田，太阳宫地

区办事处主任郝宝刚分别代表双方签字。

图为战略协议签字仪式

依照协议，双方以美化家园、改善环境为目标，本着“优

势互补、共同发展、合作共赢”为原则开展合作，充分发挥

北京绿化基金会的公募平台优势和太阳宫办事处的区位优

势，共同推动绿化公益事业在太阳宫地区的发展。

双方将利用北京绿化基金会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公益

慈善组织平台开展活动，募集社会资金用于加强太阳宫地区

的绿化环境建设；共同推动太阳宫地区“互联网+全民义务

植树”基地建设运行，打造街乡级“互联网+全民义务植树”

的典范；共同推动太阳宫地区园艺驿站的建设和相关活动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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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；共同组织“绿美京华”摄影展在太阳宫地区巡展，共同

开展绿化公益事业的宣传推广。

协议签字仪式现场

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四级调研员杨振威，

朝阳区园林局、太阳宫地区办事处、北京绿化基金会相关负

责人参加签字仪式。

（背景资料）

朝阳区太阳宫地区办事处

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太阳宫地区办事处是北京市朝阳区人民

政府的派出机关。该办事处辖区面积 5.9 平方公里，位于朝阳区中西

部三四环之间，是连接 CBD 和奥运村的枢纽地带。辖区内有 3 个行政

村，14个居委会，驻地区中央、市、区属和社会单位 462 家，地区

总人口 7 万多人（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）。区域内的太阳宫公园占地

37公顷可满足周边居民日常休闲需要。

【古树保护】

北京绿化基金会与通州区绿化办考察台湖镇古树

1 月 29 日上午，北京绿化基金会杨振君秘书长与通州区

绿化办刘畅科长共同实地考察了台湖镇台湖兴国寺遗址，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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龄达 400 余年的 4株古国槐树，并就筹建微型古树公园等事

项进行了调研座谈。

实地踏查台湖镇台湖兴国寺遗址古槐树

前不久，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刘丽莉处

长，在通州台湖镇检查指导工作时，提出了为更好地宣传保

护 4株古树，可建设一处古树公园，请北京绿化基金会给予

支持的意见。台湖镇台湖村的 4株古槐树，位于台湖镇政府

大街西侧公园内，其中挂牌一级古槐 1 株（古树编号∶

110112A00100 古槐 ）二级古槐两株，还有一株正在申请编

号。经大家仔细查勘，一致认为古树保护措施得当，树木长

势良好。有关古树公园的建设，通州绿化办要先提出古树公

园具体方案，基金会将根据需求，按照公园项目建设，募集

资金给予支持。

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四级调研员杨振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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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就筹建互联网+全民义务植树尽责基地、全民义务植树宣

传发动、尽责渠道完善等方面进行了研究。通州绿化办、北

京绿化基金会项目活动部、宣传部有关同志参加考察座谈。

（背景资料）

台湖村兴国寺旧址的古槐树

台湖镇台湖兴国寺遗址古槐树

位于台湖镇台湖村兴国寺旧址的 3株古槐树，生长于台湖镇政府

大街西侧公园内，此处为原台湖兴国寺旧址。该寺兴建元朝，寺庙已

于文革期间拆毁，如今只剩下一级古槐 1株，和二级古槐两株成为庙

内遗物，还有一株古槐正在申请编号。其中一级古树（古树编号∶

110112A00100 古槐 ）植于明朝万历年间，至今树龄已达 400 余年。

据周边年长者所述，此树早年间曾遭受雷击，致使南侧枝干断裂，

经古树多年生长，如今古槐树冠又已郁郁葱葱、枝繁叶茂，让人不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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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其生命力之顽强而感叹。

栽植国槐之风兴起于唐朝后期，喻意为鼓励读书人发奋学习。旧

时举人考试之时，正值槐树开花之际，因此民间传有“槐花黄，举子

忙”的古谚语。当时家中有读书人的家庭，常在家中院内或寺庙中栽

植槐树，以求家人金榜题名，蟾宫折桂。

本会与名木成森公司召开古树工作总结会

1 月 29 日下午，北京名木成森古树名木养护工程有限公

司董事长曹恒星、总经理李晓亮等一行 5人到访北京绿化基

金会，杨树田理事长就双方 2020 年古树复壮保护工作、复壮

工程质量进行了总结，并就 2021 年双方将要进行的合作进行

了深入沟通，并达成意向。

曹恒星详细汇报了北京名木成森公司对香山饭店“会见

松”、红螺寺“紫藤寄松”的保护工程及下一步工作安排，

还就双方合力推动工作提出了建议。

北京名木成森古树名木养护工程有限公司到访本会

杨树田对名木成森公司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认可，他说，

作为北京绿化基金会的战略合作伙伴，名木成森公司工作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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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是北京绿化基金会古树名木保护技术力量的补充，其工作

态度专业水平和敬业精神有目共睹，香山古树保护工程项目

和红螺寺古树保护工程项目就是最好的见证。2021 年恰逢建

党 100 周年、全民义务植树 40 周年、基金会成立 25 周年，

希望我们发挥各自优势，有更多更深入的合作。基金会秘书

处、宣传部、项目活动部有关同志参加了座谈。

【绿化公益】

“2021 年皇城根以废换绿认养树木视频座谈会”召开

1 月 27 日下午，北京绿化基金会、灯市口小学教育资源

带、景山街道召开了“2021 年皇城根以废换绿认养树木视频

座谈会”，座谈会回顾总结了四年来的工作，提出了今年活

动设想。

作为全市持续时间最长、规模最大、品牌性较强的市民

参与爱心助绿项目，灯市口小学、景山街道表达了想要继续

认养皇城根遗址公园树木的意愿，多次提到“身边的绿化活

动通过公益的形式来体现非常好，北京绿化基金会为我们提

供了公益平台，我们非常愿意成为绿化公益的志愿者。”他

们同时也希望今年活动能继续得到北京绿化基金会和东城

区园林绿化局的支持。

“皇城根遗址公园树木认养”活动，作为市民落实《首

都全民义务植树八类 37 种尽责形式》的一种，在发展中还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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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规范与完善。参会人员表示，愿意也正在为更加规范的、

皇城根以废换绿认养树木视频座谈会现场

完善的树木认养模式的构建做出持续的探索和努力，希望这

份绿色心愿和情怀能得到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、东城区园

林绿化局领导的首肯和支持。因为，这里是大家共建的“家

园”，是孩子们学习和实践的“乐园”，是周边学校和单位

真真正正的“家门口”绿地。

杨树田理事长拜访国务院参事杨忠岐

2 月 6 日上午，杨树田理事长一行拜访了国务院参事室

参事、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、国家林草局科

技委常委、森林保护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杨忠岐老师，就 2021

年北京绿化基金会相关工作开展进行了沟通交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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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忠岐参事对古树名木保护工作非常关注，他曾向国务

院参事室提议开展古树名木保护专项调研。北京绿化基金会

成立古树名木促进办公室后，向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申请出版

杨树田理事长一行拜访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杨忠岐

发行了《北京绿化基金会古树名木》专刊，杨参事欣然为本

刊创刊题词：保护古树名木 传承中华文化。杨参事表示一

定尽己所能大力支持北京绿化基金会古树名木保护工作，并

表示将协调陕西省林业厅向北京绿化基金会捐赠黄帝手植

柏幼树，并通过相关活动推动古树名木在中华文化传承以传

播中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。

2021 年皇城根“以废换绿 树木认养”活动筹备会召开

又是一年春草绿，又是一年植树时，随着春暖花开，“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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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皇城根遗址公园树木认养”活动又将启动。2月 8 日下午，

2021 年皇城根遗址公园“以废换绿 树木认养”活动筹备会

在东城区绿化委员办公室召开，东城区绿化委员办公室、景

山街道、灯市口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带、东城区园林绿化局绿

化一队与北京绿化基金会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了筹备会。

2021 年皇城根以废换绿认养树木视频座谈会现场

会议回顾了自 2017 年以来，在皇城根遗址公园开展的

“以废换绿 树木认养”活动在社会上产生的积极影响。四

年来，“北京皇城根遗址公园以废换绿 树木认养”活动得

到了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、北京绿化基金会、东城区文明

办、东城团区委、东城区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的大力支持和指

导。景山街道和驻街单位《求是》杂志社、国家文物局、人

民出版社、冶金工业出版社、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

司、北京首都开发控股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首都医科大学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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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北京中医医院、中国进出口银行北京分行等 14 家单位和灯

市口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带、北京市东城区史家小学分校的

3000 余次市民和学生认养了国槐、油松、桧柏、银杏等树木

2700 余棵次。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向认养单位和个人颁发

了《首都全民义务植树尽责证书》和《国土绿化荣誉证书》。

四年间，新华社、中新社、人民网、北京电视台、《北

京日报》、《北京晚报》、《北京青年报》等 20 多家媒体先

后刊发转载各种题材报道 150 多篇。更重要的是，认养活动

也带动了景山街道辖区企事业单位的员工、学生和家长共同

参与到树木养护实践中，为人们共建、共治、共享社区环境

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，也为在家门口创新《首都全民义务植

树八类 37 种尽责形式》、大规模开展群众性认养活动提供了

成功经验。

灯市口小学十多名学生用三年时间绘制的《皇城根公益林树木位置图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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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年来，就近、就地履行公民义务，落实八类 37 种之“认

种认养、抚育劳动”等义务植树尽责形式，受到了广大群众

的肯定和支持。北京皇城根遗址公园“以废换绿 认养树木”

活动是北京市持续认养时间最长，参加人数、认养树木数量

最多的活动之一，成为景山街道亮丽的城市名片。

会议对继续开展皇城根“以废换绿 树木认养”活动的

时间、议程、线上线下认养形式以及各参会单位的工作进行

了分工，并初步确定了各项工作的时间节点。会上，灯市口

小学将北京绿化基金会制作由灯小十多名学生用三年时间

精心绘制的《皇城根公益林树木位置图》长卷，捐赠给了东

城区园林绿化局作为纪念和参考。

【法规解读】

《民法典》中生态环境保护条款解读

《民法典》中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内容主要涉及第七篇第七章

“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”七个条款。下面就其中两条解读

第 1229 条【污染环境、破坏生态无过错责任】

因污染环境、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，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

任。

➢理解与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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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污染，既包括对生活环境的污染，也包括对生态环境的污染。

环境污染责任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，其特殊性首先表现在其采用

了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。依无过错责任原则，在受害人有损害，污

染者的行为与损害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不论污染者有无过错，都应对

其污染造成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。对于适用无过错责任的环境侵权，

其责任并非绝对责任，侵权人可以依据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

轻责任的情形提出抗辩，从而免除或者减轻自己的侵权责任。

➢条文参见

《环境保护法》第 2、64 条；《海洋环境保护法》第 89、91 条；

《水污染防治法》第 96条；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 125 条；《固体

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 121 条；《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》第 61条

第 1款；《放射性污染防治法》第 59条；《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》

第 48条；《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》第 32条；

《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》第 23 条

➢典型案例指引

吕金奎等 79人诉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海上污染损害责

任纠纷案（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 127 号）

案件适用要点：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有关规定，海洋环境污染

中的“污染物”不限于国家或者地方环境标准明确列举的物质。污染

者向海水水域排放未纳入国家或者地方环境标准的含有铁物质等成

分的污水，造成渔业生产者养殖物损害的，污染者应当承担环境侵权

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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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235 条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损失和费用的范围】

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，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

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下列损失和费用：

（一）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

失；

（二）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；

（三）生态环境损害调查、鉴定评估等费用；

（四）清除污染、修复生态环境费用；

（五）防止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费用。

（责编：张尚维 何建华 主编：骆会欣 签发：杨树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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